
條例草案委員會在二零零一年一月十八日會議上

要求政府說明對於運送危險貨物的船舶的規定

遠洋船

根據《商船 (安全 ) (危險貨物及海洋污染物 )規例》 (第 4 1 3 章 )第 1 6 條

的規定 (見附件 A )，運送經包裝危險貨物的遠洋船，須備有由海事處

處 長 (處 長 )或 該 船 註 冊 國 的 主 管 當 局 發 出 的 符 合 規 定 文 件 (見 附 件

B )，說明船上裝載危險貨物的艙位符合《商船 (安全 ) (防火 ) ( 1984 年

9 月 1 日或之後建造的船舶 )規例》 (第 3 69 章附屬法例 )第 1 4 3 條的規

定 (見附件 C )。第 14 3 條的規定依循《 1 974 年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

約》訂立的規定，包括有關消防總喉管的供水，裝設滅火設備、通風

系統及火警探測與失火警報系統，電力設備及電線的種類和位置，以

及艙壁的隔熱標準等具體規定。

本地船隻

根據《危險品 (船運 )規例》 (第 295 章附屬法例 )第 1 2(1 )條的規定 (見

附件 D )，凡專在香港水域內營運並須根據《商船條例》 (第 2 8 1 章 )的

條文註冊或領牌的船舶，不論用於航行與否，均須向處長申請書面准

許 (即“認可聲明書” ) (見附件 E )，才可運送危險品。

根據《危險品 (船運 )規例》 (第 295 章附屬法例 )第 1 2(3 )條的規定 (見

附件 D )，有關船舶須令處長信納船隻在各方面均適宜並適合運送危

險品，並備有足夠的消防器具，才會獲發書面准許。處長考慮申請

時，會參考《商船 (安全 ) (防火 ) ( 19 84 年 9 月 1 日或之後建造的船舶 )

規例》 (第 36 9 章附屬法例 )第 143 條內就遠洋船訂定的一系列規定。

保安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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